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行使有关行政管理权的决定
[bookmark: _GoBack]（2018年11月30日市人民政府令第9号公布，根据2022年4月7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行使有关行政管理权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为了支持南宁五象新区的建设发展，促进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五象新区管委会）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市人民政府决定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在其管理区域范围内行使市、城区有关行政管理权。
一、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城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下统称委托行政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在其管理区域范围内行使有关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和其他行政管理权。
二、五象新区管委会管理区域范围为东至八尺江，西至五象岭森林公园、银海大道和环城高速公路，南至那马组团，北至邕江，不含南宁综合保税区，总面积约160平方千米。五象新区管委会管理区域范围以附图为准。
三、委托行政机关可以将与南宁五象新区相关的下列行政管理权，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依法行使：
（一）项目资金管理和国有企业监督管理；
（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
（三）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和备案；
（四）建设工程行政管理；
（五）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和林地行政管理；
（六）委托行政机关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行使的其他行政管理权。
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和其他行政管理权的具体事项（以下简称委托事项），由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四、委托行政机关应当将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实施的委托事项的名称、委托权限、委托范围、委托依据和委托期限等内容予以公告。
委托事项需要变更的，委托行政机关应当在变更生效前将委托事项的变更情况予以公告。
五、五象新区管委会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委托事项；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事项。
六、委托行政机关应当与五象新区管委会签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载明委托主体、委托对象、委托事项、委托依据、委托权限、委托范围、委托期限和责任承担等内容。
七、委托行政机关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实施的委托事项，因国家、自治区决定予以取消、合并或者调整的，按照国家、自治区的有关决定执行。
八、委托行政机关应当对五象新区管委会实施委托事项的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九、五象新区管委会因实施委托事项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由五象新区管委会负责具体承办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事宜。
十、五象新区管委会应当建立健全实施委托事项的工作制度，优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并接受委托行政机关的监督，定期向委托行政机关通报委托事项的实施情况。
十一、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高品质建设南宁五象新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委托五象新区管委会行使市、城区有关行政管理权的区域范围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十二、本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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